  经济与管理 学院2015年硕士生招生复试及录取细则 
我院坚持“按需招生、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宁缺毋滥”的原则，按照《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5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及录取办法》组织复试录取工作，并结合学院具体情况，制定本工作细则。    
一、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周德群
成员：   张卓 、朱建军、王英       

二、学院复试及录取工作监督小组

组长：焦宏图
成员：许静、左云飞、袁颖
三、学院各学科复试分数线及招生指标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总分
	政治理论/管理类联考
	外国语
	业务课一
	业务课二
	招生指标

	081103
	系统工程
	289
	63
	46
	78
	102
	1

	120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含：

工业工程

复杂装备研制管理
	358
	54
	53
	99
	120
	17

	020200
	应用经济学

含：

产业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

数量经济学

国际贸易学

金融学

国防经济

统计学
	340
	55
	55
	100
	100
	8

	120200
	工商管理

含：

企业管理

技术经济及管理

会计学
	368
	57
	57
	105
	105
	4

	120400
	公共管理

含：行政管理

教育经济与管理
	364
	57
	57
	110
	110
	2

	085236
	工业工程（专硕）
	342
	60
	49
	98
	94
	8

	085240
	物流工程（专硕）
	317
	65
	44
	81
	127
	1

	125600
	工程管理（专硕）
	164
	99
	52
	
	
	3

	125300
	会计（专硕）
	210
	134
	70
	
	
	6

	025100
	金融（专硕）
	335
	55
	50
	80
	100
	5

	085239
	项目管理（专硕）
	356
	69
	60
	99
	128
	1

	
	
	
	
	
	
	
	


注: 工商管理硕士（MBA）的分数线和复试办法详见MBA中心网站。

四、复试形式、内容和要求 

复试由专业课笔试和综合面试（含英语听力测试）两部分组成，复试总成绩为300分。

1.专业课笔试：笔试科目为我校《2015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公布的复试科目，笔试时间为3小时，满分为150分，笔试时间：2015年3月28日上午9:00~12:00。地点：由学校统一安排。

2．综合面试满分为150分，其中面试成绩满分为100分，对每位考生的考核时间一般不少于20分钟。

听力测试时间：2015年3月28日上午8:00~8:40。地点：由学校统一安排。英语听力水平测试满分50分，考试时间40分钟。

3.面试办法

（1）学科组成面试小组并进行编号，每个面试小组设组长一人、组员不少于4人（共不少于5人），其中硕士生导师不少于3人。面试小组成员分组由现场抽签决定，对外严格保密，所有面试小组成员和工作人员在面试中禁止携带手机，不能中途离场，不得做与面试无关的事，禁止吸烟。

 （2）各面试小组要统一成绩评定标准，每个面试小组成员按标准对每位考生进行独立打分，并填写《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5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面试评分表》（附件2）。

（3）考生面试成绩的计算：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取其余成员评分的平均分为考生面试成绩。各组考生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5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面试成绩表》（附件3）由所有面试小组成员签名确认。

（4）所有考生面试结束后，面试小组向学院复试工作领导小组报告面试情况。

（5）各学院组织人员对考生的面试成绩进行汇总和登分，成绩汇总和登分时应不少于3人同时在场，包括监督小组成员在场。

五、复试资格审查

1. 统考生：① 准考证；② 学历证书原件和身份证（应届本科毕业生交验学生证，毕业证书入学时补验）；③ 在校历年学习成绩单原件（须加盖教务或人事部门公章）。

2. 成人教育应届本科生和尚未取得本科毕业证书的自考和网络教育考生，根据教育部文件要求，初试成绩达到复试分数线的考生，复试时需以笔试形式加试二门所报考专业的本科主干课程，加试科目如不合格，考生将失去被录取的资格。

3. 单独考试考生（包括强军生）：除（1）中材料外，还须① 提交学士学位证书原件；② 满足本科毕业四年及以上（即2011年9月前大学本科毕业）。

4. 国防生：在提交（1）中的材料同时，还需提交选培办签字盖章的《国防生报考研究生审批表》；

5. 航奖生：在提交（1）中的材料同时，还需提交航奖单位同意报考研究生证明。 

6. 复试考生交纳80元/人的复试费。（请自备零钱）
7.所有考生报到时领取选择导师意向表，面试等待时上交。未上交者视为服从分配。
六、面试程序

1.面试考生现场抽签确定自己所在的面试小组及面试顺序。

2.面试考生在候考区等待，将手机关闭、上交。

3.面试考生在导引员的引领下，到指定小组面试。

4.考生面试结束后直接离开复试现场。

参加面试时，考生可提供反映能力与水平的获奖证书、各类证明等相关材料。

七、拟录取原则

1．复试合格；

2．按照相应学科的录取指标，以综合成绩排名为依据，各学科从高到低录取。如考生录取分数相同时，按初试成绩从高到低录取。
综合成绩=初试成绩（百分化后）*50%+复试成绩（百分化后）*50%

复试阶段各环节安排如下表：
	时   间
	内  容
	地点

	3月 27日（周五）
下午2:30~4:00
	复试考生报到及资格审查
	经管学院704教室

	3月28日（周六）
上午08:00—8:40
	学校统一英语听力水平测试
	另通知

	3月28日（周六）
上午9:00—12:00
	学校统一专业课笔试
	另通知

	3月 28 日（周六）
下午1:30开始
	学院组织面试
	报到时查看具体地点


十、学院地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学院地址：江宁校区经管楼（江宁将军大道29号）

   联系人：周老师

   电话：025-84892974

   学院监督投诉：许老师，电话：84892702

十一、本细则未涉及部分，由本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经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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